
 

 

 

全球变暖正在威胁我们的星球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气候变化限制在可控水

平的机会窗口正在快速关闭。二氧化碳排放是这一令人担忧趋势的关键驱动因素。财
政政策可发挥重要作用。本期《财政监测》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紧迫行动

来缓解气候变化，从而减少其破坏性和致命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灾、更

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和食品供应中断——这些是影响全球所有人的关键问题。 

截至目前的行动还不够。2015 年巴黎协定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各国做出的承诺远不足

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科学家认定的安全水平——相比工业化之前的温度不超过 2 摄氏

度。此外，各国是否按协议执行减排仍具有不确定性。政策行动推迟时间越长，大气

层中积累的排放越多，稳定全球温度的成本就越高昂——更不要说不采取政策行动。
更美好的未来可能变成现实。可用的科技和政策手段能够实现从煤炭和其他污染性的

化石燃料向更清洁的能源转型，同时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岗位。要实现必

要的转型，一个关键的挑战在于成本和效益的分配方式能召集足够的国内和国际政治

支持。 

缓解气候变化的财政政策 

《财政监测》报告指出，在各种减少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的减缓策略中，碳税——
按照化石燃料供应（如来自炼油厂、煤矿、加工厂）的碳含量比重进行征税——是最

有力且最有效的，因为它们能使企业和家庭找到成本最低的方式来减少能源使用，并
转而使用更清洁的替代能源。在一些国家，收入较低家庭的税收负担占家庭消费的比

重略高于收入较高的家庭（例如，中国和美国），但在其他国家（加拿大、印度）则

基本持平或略小。 

本章分析了各国实施减缓战略必须制定的碳价以及与其他减缓工具之间的权衡取舍。

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需要大规模的政策措施，如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碳

税并迅速上调，2030年达到每吨二氧化碳征税 75美元。在这种情景下，未来十年中家

庭平均电价与基线情景相比（不采取政策行动）将累计上涨 45%，平均油价将累计上
涨 15%。该税种的收入（二十国集团国家 2030 年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1.5%）可以重

新分配，例如帮助低收入家庭、支持受到严重影响的工人和群体（如采煤地区）、削

减其他税收、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资金、降低财政

赤字或向所有群体等额分红。本期《财政监测》报告从经济效率和对收入分配影响的
角度对收入的使用进行了比较。例如，碳定价与向所有群体等额分红（而非降低所得

税）相结合，将使收入重新分配给受优待的低收入群体，但经济效率却没有提高。中

间方法是，比如为 40%最贫穷的家庭以及脆弱工人和群体提供补偿，其余四分之三的

收入用于其他目标，如生产性投资或所得税减少。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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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用化石能源的转变将不仅会改变一个经济体，还将深刻地改变家庭、企业和各群体

的生活。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将带来额外且显而易见的国内环境效益，如降低空气污
染致死率（2030年，仅二十国集团国家实施每吨 75美元的碳税即可使过早死亡人数减

少 725,000 人）。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将赚取利润并创造就业；2017 年，全球可再生部

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已达到 1100 万个。 

若碳税不可行，排放交易系统（拍卖或交易分配的排放许可）可能同样有效，前提是

它适用于大范围的经济活动。若这些减缓策略都未达到必要规模而无法使用，“收费

返还”（对高于或低于平均排放强度的产品或经济活动进行收费或返还费用的系统）
或制定规章（如排放率和能效标准）可能创造三分之二的二氧化碳减排机会。收费返

还和规章制度促使人们和公司转向更加环保的能源，但不阻碍使用能源的经济活动。

为了全面实现必要的减排目标，需要大力推动收费返还或规章的使用，更大程度上扰

乱现有的生产流程。通过次优的工具缓解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仍低于全球变暖的破坏

性影响。 

通过国际合作构建共享的未来 

部分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开始使用碳税和排放交易系统，但这还不够。实际上，

当前全球排放的平均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2美元，仅为实现2摄氏度目标所需价格的很
小部分。通过在最大排放国之间达成碳价下限协议，来尽早加强实施巴黎进程。这将

提供一个基于统一指标的透明目标，保证不会因能源成本增加而削弱国际竞争力。若

前三大排放国（中国、美国和印度）参与，该协议就能覆盖全球一半以上的排放。低

收入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享受更低的碳价下限或国际转移。该安排通过就核实程序达
成一致来协调不同的政策路径（例如，国家层面的排放交易系统、收费返还或监管手

段）。  

实现稳定气温的目标不意味着全球整体能源投资必须进一步大幅增加，而是意味着迫

切需要将能源供应投资转向低碳来源。这是因为如今建设的基础设施将决定未来几十

年的排放水平。此外，还需要其他政策，如研发激励措施，（在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效

应之前）提振对低排放技术需求的临时性财政激励，以及为加快获得私人资本构建绿

色债券市场。正在考虑更长期投资（如发电）的企业需要确定的未来税收和监管政策，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锁定减缓政策，包括向全球各界做出承诺。  

不同的政策工具各有利弊，但气候危机迫切存在，这呼吁各关键利益相关方采取所有

妥善的政策措施。财政部长可通过实施碳税或类似政策来应对这一危机，借助补充性
税收或支出措施提高各界对气候变化减缓的接受度，制定充足的清洁技术投资预算，

并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战略协调。  

 

  


